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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 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www.hainan.gov.cn/hainan/szfbgtwj/202112/3bdd57026a794cf3aa5eac3bb0bec6bb.sh
tml） 

 

附錄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船舶保税油经营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琼府办〔2021〕70 号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海南自由贸易港船舶保税油经营管理暂行办法》已经七届海南省人民政府第 89 次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 年 12 月 14 日 

 

 

海南自由贸易港船舶保税油 

经营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商务部等 20 部门关于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若干措施的通

知》(商自贸发〔2021〕58 号)“将海南省省内国际航行船舶保税加油许可权下放海南省人民政

府”的有关要求，为进一步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船舶保税油业务发展，规范经营行为，明确监

管责任，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船舶保税油经营是指在海南省辖区内为国际航行船舶及以洋浦港作为

中转港从事内外贸同船运输的境内船舶加注保税油的经营行为(以下简称保税油经营)。 

本办法所指的保税油，是指经海关批准未办理纳税手续进境、由海关实施监管的燃料油，

未办理纳税手续是指未缴纳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第三条 海南省人民政府对保税油经营资质实行统一管理，总量控制，稳步推进。海南自

由贸易港保税油经营前期在洋浦经济开发区试点。海南省人民政府商务部门会同交通、海事部

门负责制定保税油行业发展规划，做好保税油经营及安全监督工作。税务、财政、生态环境、

应急、市场监管、边检等部门按照法定职责做好保税油经营监督管理工作。 

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具体承担保税油经营业务的事中事后政府管理与服务等统筹

协调工作，出台保税油经营系列配套措施或办法，统筹推进保税油运营管理、企业服务等工作。 

第四条 保税油经营企业必须按照本办法要求取得保税油经营资格后，方可开展相关业务。

保税油经营企业必须依法经营，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

生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https://www.hainan.gov.cn/hainan/szfbgtwj/202112/3bdd57026a794cf3aa5eac3bb0bec6bb.shtml
https://www.hainan.gov.cn/hainan/szfbgtwj/202112/3bdd57026a794cf3aa5eac3bb0bec6bb.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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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国内

水路运输管理条例》以及石油成品油市场管理相关办法等法律法规。 

 

第二章 许可管理 

第五条 申请从事海南自由贸易港保税油经营资格的企业，应向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提出预申请，并获得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初审意见后向海南省人民政府商务部

门提出书面申请。海南省人民政府商务部门收到申请后，会同交通、海关、海事等部门进行审

查，依据本办法审查合格后，报海南省人民政府审批。 

第六条 申请保税油经营资格试点的企业，应在洋浦经济开发区注册，并具备下列条件： 

(一)完备的企业章程、财务管理制度等内部控制制度，以及专业的经营团队； 

(二)拥有或租赁符合相关技术和安全条件的双底双壳供应船舶至少 2 艘，单船载重吨位

不少于 1000 吨；如采用租赁方式的，合同期限不得少于 3 年； 

(三)在海南省内拥有符合安全技术条件、满足海关监管要求，库容不低于 8000 立方米的

油罐，且具备接卸和转运保税油的配套设施；如采用租赁方式的，租赁合同期限不得少于 3 年； 

(四)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稳定的燃料油采购渠道； 

(五)申请企业和其投资主体 3 年内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火灾、

安全、环境污染事故，以及走私油品等违法行为。 

第七条 申请保税油经营资格的企业，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企业申请文件； 

(二)市场监管部门核发的企业营业执照； 

(三)供应船舶的检验证书、国籍证书、所有权证书等相关证明文件； 

(四)油库及配套设施的相关证书和文件； 

(五)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港口经营许可证》《港口危险货物作业附证》； 

(六)《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七)申请企业和其投资主体 3 年内未被列入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的“失信被执

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火灾、安全、环境污染事故和走

私油品等情况的说明； 

(八)未来 3 年保税油销售商业计划，安装质量流量计承诺书； 

(九)燃料油生产或采购证明文件； 

(十)企业章程、财务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专业经营和管理人员等证明文件。 

第八条 海南省人民政府商务部门应公开保税油经营资格申请条件、程序、期限以及需要

提交的材料目录。 

第九条 海南省人民政府商务部门在申请人申请材料齐全、法定形式符合，或者申请人按

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后，受理保税油经营资格申请。 

海南省人民政府商务部门认为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的，应及时告知申请人所

需补正的内容，或者将申请材料退回。 

第十条 海南省人民政府商务部门受理保税油经营资格申请后，在 10 个工作日内组织相关

部门进行审查，对审查符合条件的企业向社会公示无异议的，将审查意见和申报材料上报海南

省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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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海南省人民政府自收到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后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第十二条 企业取得保税油经营资格后，海南省人民政府商务部门应将企业取得保税油经

营资格情况及时公布。企业取得保税油经营资格后，应及时向市场监管、交通、海关、海事、

外汇管理、边检等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三条 保税油经营资格的有效期为 3 年。企业需要继续从事保税油经营活动的，应在

许可有效期满前 3 个月内，向海南省人民政府商务部门提出延续申请，对仍具备经营条件的企

业准予批复。 

 

第三章 经营规范 

第十四条 保税油经营企业必须按照国际公约要求和国际船用燃料的质量标准和船舶供受

燃料管理规程，按质保量开展供应业务。 

第十五条 保税油经营企业应建立油品进、销、存和出入库的管理台帐，保留证明保税油

来源和销售去向的凭证、票据。 

第十六条 保税油经营企业应建立完善的质量、安全和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第十七条 保税油经营企业必须依法经营，严禁发生下列行为： 

(一)超越批准文件范围经营； 

(二)超越水路运输业务的许可范围经营； 

(三)销售未经海关核准的燃料油和成品油； 

(四)向不符合规定的船舶销售保税油等走私违规行为； 

(五)销售无法证明合法来源的保税油； 

(六)擅自改动质量流量计或利用其他手段克扣油量； 

(七)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八)销售国家明令淘汰、禁止销售、质量不合格、不 

符合质量标准和不符合大气排放控制标准的保税油； 

(九)不按水上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定落实有关作业安全和防污染措施； 

(十)违反船舶消防安全法律法规，不按规定配置消防器材、设施或消防安全标志； 

(十一)违反法律法规排放污染物； 

(十二)保税油经营企业拥有或租赁的保税油供应船舶，违反边防检查法律法规，未经边检

机关允许，擅自搭靠外国籍国际航行船舶加油行为； 

(十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海南省人民政府商务部门、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应建立定期检查及不定

期抽查制度，建立企业的信用档案制度；设立并公布举报电话、电子邮箱或微信公众号，接受

对违反本办法行为的举报和投诉。 

第十九条 商务、交通、生态环境、应急、市场监管、人民银行、税务、海关、海事、边检

等部门应按照各自行政管理职责，推进“互联网+”监管，在供油船舷梯处增设监控设备，加

强对保税油经营行为的事中事后监管，对保税油经营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并按规定

将查处情况向社会公开。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要做好统筹协调工作，加强风险防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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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制定相关措施。 

第二十条 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依据本办法每年度组织对保税油经营企业经营情况

进行检查(以下简称年检)，探索建立保税油经营企业的网上年检制度，年检情况报海南省人民

政府商务部门备案。企业需要提交的年检材料包括： 

(一)企业上年度经营状况； 

(二)企业注册信息是否符合本办法及有关技术规范要求； 

(三)相关证照及租赁合同是否在有效期； 

(四)年检机关的其他要求。 

第二十一条 保税油经营企业年度经营检查结果分为： 

(一)合格； 

(二)不合格； 

(三)停歇业； 

(四)未参加年检。 

未参加年检及年检不合格的保税油经营企业，由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会同海南省

人民政府商务部门责令限期年检或整改。连续 2 年不参加年检或年检不合格的企业，由海南省

人民政府商务部门报请海南省人民政府依法撤销其经营资格。 

第二十二条 保税油经营企业歇业 6 个月以上或者终止经营的，必须到洋浦经济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商务部门办理经营资格停歇业手续或办理注销手续，停歇业一般不

超过 12 个月，一个许可期内不得超过 1 次停歇业。 

第二十三条 申请人在申请时隐瞒真实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的，1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保税

油经营资格。 

对通过虚假申报等不正当手段取得保税油经营资格的企业撤销经营资格。申请人 3 年内

不得再次申请保税油经营资格。 

第二十四条 已取得保税油经营资格的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由海南省人民政府商务

部门报请海南省人民政府依法注销其经营资格： 

(一)经营资格有效期满未办理延续手续的； 

(二)主动终止保税油经营活动或停歇业超过 12 个月的； 

(三)连续 2 年不参加年检或年检不合格的； 

(四)营业执照等批准证书(件)已失效或经营范围已不包含保税油经营的； 

(五)不再符合申请条件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五条 保税油经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发生违法行为的，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法

律法规及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海南省人民政府商务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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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03 
	二
	拥有或租赁符合相关技术和安全条件的双底双壳供应船舶至少
	艘，单船载重吨位不少于
	吨；如采用租赁方式的，合同期限不得少于
	年；

	()80003 
	三
	在海南省内拥有符合安全技术条件、满足海关监管要求，库容不低于
	立方米的油罐，且具备接卸和转运保税油的配套设施；如采用租赁方式的，租赁合同期限不得少于
	年；

	() 
	四
	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稳定的燃料油采购渠道；

	()3 
	五
	申请企业和其投资主体
	年内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火灾、安全、环境污染事故，以及走私油品等违法行为。

	第七条申请保税油经营资格的企业，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 
	一
	企业申请文件；

	() 
	二
	市场监管部门核发的企业营业执照；

	() 
	三
	供应船舶的检验证书、国籍证书、所有权证书等相关证明文件；

	() 
	四
	油库及配套设施的相关证书和文件；

	() 
	五
	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港口经营许可证》《港口危险货物作业附证》；

	() 
	六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3(www.creditchina.gov.cn) 
	七
	申请企业和其投资主体
	年内未被列入信用中国
	的“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火灾、安全、环境污染事故和走私油品等情况的说明；

	()3 
	八
	未来
	年保税油销售商业计划，安装质量流量计承诺书；

	() 
	九
	燃料油生产或采购证明文件；

	() 
	十
	企业章程、财务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专业经营和管理人员等证明文件。

	第八条海南省人民政府商务部门应公开保税油经营资格申请条件、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材料目录。
	 
	 

	第九条海南省人民政府商务部门在申请人申请材料齐全、法定形式符合，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后，受理保税油经营资格申请。
	 
	 

	海南省人民政府商务部门认为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的，应及时告知申请人所需补正的内容，或者将申请材料退回。
	 

	第十条海南省人民政府商务部门受理保税油经营资格申请后，在个工作日内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审查，对审查符合条件的企业向社会公示无异议的，将审查意见和申报材料上报海南省人民政府。
	 
	10
	 

	第十一条海南省人民政府自收到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后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第十二条企业取得保税油经营资格后，海南省人民政府商务部门应将企业取得保税油经营资格情况及时公布。企业取得保税油经营资格后，应及时向市场监管、交通、海关、海事、外汇管理、边检等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三条保税油经营资格的有效期为年。企业需要继续从事保税油经营活动的，应在许可有效期满前个月内，向海南省人民政府商务部门提出延续申请，对仍具备经营条件的企业准予批复。
	 
	3
	3
	 

	 
	第三章经营规范
	 
	 

	第十四条保税油经营企业必须按照国际公约要求和国际船用燃料的质量标准和船舶供受燃料管理规程，按质保量开展供应业务。
	 
	 

	第十五条保税油经营企业应建立油品进、销、存和出入库的管理台帐，保留证明保税油来源和销售去向的凭证、票据。
	 
	 

	第十六条保税油经营企业应建立完善的质量、安全和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第十七条保税油经营企业必须依法经营，严禁发生下列行为：
	 
	 

	() 
	一
	超越批准文件范围经营；

	() 
	二
	超越水路运输业务的许可范围经营；

	() 
	三
	销售未经海关核准的燃料油和成品油；

	() 
	四
	向不符合规定的船舶销售保税油等走私违规行为；

	() 
	五
	销售无法证明合法来源的保税油；

	() 
	六
	擅自改动质量流量计或利用其他手段克扣油量；

	() 
	七
	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 
	八
	销售国家明令淘汰、禁止销售、质量不合格、不

	符合质量标准和不符合大气排放控制标准的保税油；
	 

	() 
	九
	不按水上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定落实有关作业安全和防污染措施；

	() 
	十
	违反船舶消防安全法律法规，不按规定配置消防器材、设施或消防安全标志；

	() 
	十一
	违反法律法规排放污染物；

	() 
	十二
	保税油经营企业拥有或租赁的保税油供应船舶，违反边防检查法律法规，未经边检机关允许，擅自搭靠外国籍国际航行船舶加油行为；

	() 
	十三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四章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海南省人民政府商务部门、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应建立定期检查及不定期抽查制度，建立企业的信用档案制度；设立并公布举报电话、电子邮箱或微信公众号，接受对违反本办法行为的举报和投诉。
	 
	 

	第十九条商务、交通、生态环境、应急、市场监管、人民银行、税务、海关、海事、边检等部门应按照各自行政管理职责，推进“互联网”监管，在供油船舷梯处增设监控设备，加强对保税油经营行为的事中事后监管，对保税油经营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并按规定将查处情况向社会公开。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要做好统筹协调工作，加强风险防控，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制定相关措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制定相关措施。
	 
	+

	第二十条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依据本办法每年度组织对保税油经营企业经营情况进行检查以下简称年检，探索建立保税油经营企业的网上年检制度，年检情况报海南省人民政府商务部门备案。企业需要提交的年检材料包括：
	 
	(
	)
	 

	() 
	一
	企业上年度经营状况；

	() 
	二
	企业注册信息是否符合本办法及有关技术规范要求；

	() 
	三
	相关证照及租赁合同是否在有效期；

	() 
	四
	年检机关的其他要求。

	第二十一条保税油经营企业年度经营检查结果分为：
	 
	 

	() 
	一
	合格；

	() 
	二
	不合格；

	() 
	三
	停歇业；

	() 
	四
	未参加年检。

	未参加年检及年检不合格的保税油经营企业，由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会同海南省人民政府商务部门责令限期年检或整改。连续年不参加年检或年检不合格的企业，由海南省人民政府商务部门报请海南省人民政府依法撤销其经营资格。
	2
	 

	第二十二条保税油经营企业歇业个月以上或者终止经营的，必须到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商务部门办理经营资格停歇业手续或办理注销手续，停歇业一般不超过个月，一个许可期内不得超过次停歇业。
	 
	6
	12
	1
	 

	第二十三条申请人在申请时隐瞒真实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的，年内不得再次申请保税油经营资格。
	 
	1
	 

	对通过虚假申报等不正当手段取得保税油经营资格的企业撤销经营资格。申请人年内不得再次申请保税油经营资格。
	3
	 

	第二十四条已取得保税油经营资格的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由海南省人民政府商务部门报请海南省人民政府依法注销其经营资格：
	 
	 

	() 
	一
	经营资格有效期满未办理延续手续的；

	()12 
	二
	主动终止保税油经营活动或停歇业超过
	个月的；

	()2 
	三
	连续
	年不参加年检或年检不合格的；

	()() 
	四
	营业执照等批准证书
	件
	已失效或经营范围已不包含保税油经营的；

	() 
	五
	不再符合申请条件的；

	() 
	六
	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五条保税油经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发生违法行为的，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六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七条本办法由海南省人民政府商务部门负责解释。
	 
	 

	 



